教育部关于做好春夏季中小学生和幼儿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进入春夏季，随着气候变化，学生校外活动增多，各类交通、溺水事故、食物中毒等易发多发，为切实做好中小学生和幼儿安全工作，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现就有关事项强调如下：

一、保障学生乘车出行安全。各地要立即配合公安、交通部门，掌握辖区内中小学校组织春游等校外活动计划安排，排查车辆、线路及驾驶人员隐患，严格审批程序，坚决纠正查处运送学生车辆违法行为，确保学生出行安全。提供校车服务的地方，要规范校车标牌发放和校车驾驶人资格审批，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严加监管，坚决杜绝校车闷死幼儿等责任事故。

二、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各地要迅速行动，把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一个学生，必须让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十分清楚私自下水玩耍极端危险，必须知晓当同伴溺水时的正确救援办法，不要贸然手拉手施救。要抓紧召开一次预防溺水专题家长会，告知每个学生家长要切实承担起学生离校后的监护责任。要组织干部教师对所有学生进行一次家访，摸清学生上下学途经路段的水情，提请当地有关部门在重点水域和危险路段采取必要措施。

三、确保学生饮食安全。各地要强化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落实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严格执行食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以及食品贮存、加工制度。需要熟制烹饪的食品一定要烧熟烧透，不得向学生提供腐败变质食物。严格饮用水安全管理。严格食堂安全保卫工作，严防投毒事件发生。

四、强化学生宿舍管理。各地要按照《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巡查、学生请销假等日常管理制度。做好学生夜间点名工作，发现有无故夜不归宿者要及时报告。严格实行外来人员、车辆登记制度。加强宿舍用火、用电管理，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五、积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各地要按照我部印发的《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督促指导学校落实应急疏散演练制度。学校要与升旗、课间操、集体活动等相结合,每月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在校生较多的城镇中小学、农村寄宿制学校要适当增加应急疏散演练的次数。

六、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各地要将人防、物防、技防纳入学校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加大对"安全薄弱学校"的"三防"建设投入力度，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配齐配足年富力强的安保人员，并为他们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主动协调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加强校园周边地区巡逻防控和治安排查。特别是农村、城乡结合部学校要积极协调村委会（居委会）等组建联防队伍，做好护导工作。

请各地及时报告落实通知情况，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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